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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金概況 

一、 設立宗旨及願景 

為預防及整治土壤、地下水污染，確保土地及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依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法第 28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對公告之物質，依其產生量及輸入量，向製

造者及輸入者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並成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依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 28條第 3項規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專款專用於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指定用途，藉以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工作，達資源

永續利用，改善生活環境，維護國民健康。 

二、 施政重點 

（一）確保我國土壤及地下水品質安全 

1. 全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預警溯源及調查管理。 

2. 進行污染場址所應採取之應變必要措施，減輕污染危害或避免污染擴大。 

3. 建立土壤、地下水及底泥品質特徵資料。 

4. 維護土壤及地下水管理系統，完整資訊即時掌握。 

（二）完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制度 

1. 完備全國土壤、地下水污染及底泥管理策略。 

2. 建構公平合理徵收制度，妥善規劃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3. 加強各類型污染責任人之求償，完備法規制度及訴訟求償。 

（三）加速污染場址整治 

1. 進行污染列管場址整治評估、管制及監督工作。 

2. 結合各級行政團隊，共同推動整治復育。 

3. 應加速改善場址及國公有場址改善與再利用。 

（四）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之發展，提升國內專業知識 

1. 推動環境污染鑑識及應用，建立新興調查及整治技術驗證機制。 

2. 推動綠色韌性整治技術及策略。 

3. 透過國際交流與國際接軌，產學跨域整合。 

三、 組織概況 

（一）基金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二）本基金設置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辦理有關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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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管理會得置委員 17人至 23人，本署署長、二位副署長為當然委員，由本署

署長兼任召集人，署長指定副署長一人兼任副召集人；其餘外部委員，由召集人遴

聘有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擔任，任期 2 年，其中專家學者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

三分之二，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五分之二。 

（三）本管理會置執行秘書 1 人，承本署署長之命，綜理會務；另置副執行秘書、組長、

副組長及所屬工作人員若干人，襄理會務與辦理所任事務；必要時，得依規定聘僱。 

（四） 基金管理會之任務 

1. 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理。 

2. 本基金年度預算、決算分配、編製及管理。 

3. 全國性土壤、底泥及地下水污染預防與整治重大政策、方案、計畫及規劃之訂定、

推動及督導。 

4. 其他有關事項。 

四、 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所定之特別收入來源，供特殊用途之特別收入基

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 業務計畫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一、 基金來源 

來源別 本年度預算 實施內容 

徵收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

費計畫 

1,075,939 一、依土污法第 28 條對公告物質，依產生量及輸入

量，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 

二、徵收項目包括 151個物質及 66個廢棄物代碼。 

財產收入計畫 4,188 基金賸餘存款孳息之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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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用途 

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 實施內容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計畫 

994,637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劃 

（一）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徵收審理查核

及徵收制度檢討。 

（二）進行土壤、地下水及底泥環境品質管理，健全

污染整治工作架構。 

（三）推動污染土地再利用與示範場址管理等相關

工作。 

（四）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風險管理與強化

風險溝通等相關工作。 

（五）進行土水污染業務施政策略及基金求償、訴訟

等業務。 

（六）維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資料系統管理。 

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應變及整治之推動 

（一）辦理事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管理等相關

工作。 

（二）列管場址之整治評估、監督等工作之執行。 

（三）辦理全國區域性地下水定期監測，有效掌握地

下水背景水質狀況。 

（四）辦理土壤、地下水品質特徵等相關背景值調查

工作。 

三、提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整治技術工作 

（一）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人才培育與國際

交流合作。 

（二）引進韌性整治概念與做法，發展污染場址綠色

永續韌性整治之推動架構。 

（三）補捐助學術研究機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研究

與模場試驗計畫，建立技術共享平台。 

四、補助地方政府執行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工

作 

（一）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 

（二）農地與事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分級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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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本年度預算 實施內容 

  管理。 

（三）進行污染場址列管所需之相關管制、控制及驗

證等工作。 

（四）加速各類列管場址整治與農地污染適當措施

改善。 

（五）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時所需採取之緊急應

變作為。 

一般行政管理

計畫 

79,718 一、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之管理與運用，

以利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相關調查、查證

與整治工作。 

二、召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委員會會

議，及各項工作計畫技術諮詢、審查會議，以監

督及審議基金之運作。 

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 

350 一、本署會議中心建置作業，所需購置通訊及事務性

設備等。 

二、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整治監督等業務所

需設備。 

 

參、 預算概要 

一、 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 本年度基金來源 10億 8,012萬 7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0億 772萬 4千元，增加

7,240萬 3千元，約 7.18%，係評估全球經濟持續復甦帶動需求，預估石油系有機物

等產能有增加趨勢，增加整治費收入。 

(二) 本年度基金用途 10億 7,470萬 5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 12億 3,413萬 9千元，減

少 1億 5,843萬 4千元，約 12.85%，主要係部分計畫已完成階段性任務與系統性整

併相關污染策略、調查及提升技術等工作，減列相關補助及委辦經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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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542 萬 2 千元，與上年度預算數短絀 2 億 2,641

萬 5千元相較，由短絀轉為賸餘。 

肆、 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 以前（110）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

計畫 

一、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策略規劃 

一、 依法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進行

申報審核、收入校核及統計作業，110年度

已核定申報案件 3 萬 4,151 件，實際徵收

金額為 10億 532萬餘元，完成 215件現場

查核作業維護整治費徵收公平性。另完成

核定出口退費 46 件、工程及保險退費 61

件及 132 件停徵案件審理作業。優化申報

與審理線上作業功能，朝全面電子化方向

推動，以提升系統便民及服務友善。 

二、 為強化農地污染預警預防機制，整合篩選

彰化 4 處污染增量區域評估。另完成 2 處

試辦區現地勘查及 105 筆農地土壤同步農

作物採樣調查。 

三、 依據地下水 455 口區域性監測井水質監測

結果及歷年變化趨勢，透過環域分析臚列

周遭潛在影響因子，研擬地下水管理措施。

為瞭解地下水中是否含有非地下水污染管

制標準列管項目之物質，完成 50口次地下

水採樣，配合國際趨勢及國內產業現況，篩

選關切物質項目，滾動式檢討地下水關切

物質候選清單(PCCL)更新至 173項，並建

立基本性質及危害資料，回饋管制標準檢

討作業。 

四、 辦理土污法求償金額約 2.5 億元之爭訟相

關事宜，持續協助臺南市政府就中石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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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順廠污染整治場址及彰化縣政府就東西二

三圳、小新圳等非法排放電鍍業者、苗栗縣

政府就新復東段污染農地等污染案件推動

求償事宜，共計求償歸墊金額約 1,400萬餘

元。 

五、 完成訂定「污染場址分區改善及土地利用

作業原則」；推動國（公）有污染場址土地

活化再利用，已完成 1 處場址達成活化共

識，研擬跨部會合作模式。 

 二、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調查、應變及整

治之推動 

一、 進行高污染潛勢事業調查工作，完成 138

家工廠現勘、篩選 22家進行調查查證，計

有 14家超過土壤、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後續依法列管。完成 5,000家次地下儲槽系

統申報資料勾稽比對工作，篩選 21處異常

者進行污染調查；另依物質危害程度、規

模、環境條件、業別等因子完成篩選 55處

地上儲槽事業，進行後續預防污染輔導工

作。 

二、 監督污染場址進行管制、整治等相關工作，

110 年度已完成 4 處污染場址初步評估結

果審核，8 件專案補助計畫審查，11 件污

染管制區土地利用案件；並公告 4 處整治

場址，包括 3處工廠及 1處其他。 

三、 進行地下水污染源管理策略工作，完成屏

東補注區脆弱度較高 5 處樣區調查並確認

該區域農業源指標項目，歸納局部熱點重

要影響因子，回饋推動強化熱區預警監測

與源頭管理；針對 18處高污染潛勢工業區

執行地下水預警精進方案，推動成功率達

100%，工業區內污染潛勢區有效監測範圍

由 26%提升至 63%。 

四、 進行臺南永康地下水無污染行為人場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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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行改善及監督工作，以現地生物復育法進

行地下水改善，經複驗採樣評估改善結果，

已有 1 筆地號濃度低於管制標準，其餘區

域原生污染團大幅縮小，並搭配攔截工法

污染物濃度經統計分析已無上升趨勢。 

五、 支援地方政府執行 4 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事件應變及查證工作，以減輕污染危害及

避免污染擴大。 

 三、 提升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調查及整

治技術工作 

一、 為提升我國土壤及地下水相關污染調查與

整治技術，進行污染場址適用生物技術試

驗，完成 2 處生物整治試驗、生物整治技

術執行指標（草案）及 1 場次國際研討會

投稿並參與發表，研擬三階段技術認證制

度推動方向；另辦理模擬汽油洩漏至土壤

風化試驗，及運用鑑識技術，鑑別國內汽油

供應源，以優化我國油品溯源鑑識技術。 

二、 推動綠色永續型整治與技術驗證制度，完

成篩選 1 項創新綠色技術進行試驗，及 2

場次最佳管理措施檢核前置作業；另為優

化我國整治技術，完成 1 場次國際研討會

投稿並參加線上發表。 

三、 為發展我國成為亞太地區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技術交流重心，完成 1 場次污染場

址調查與整治新趨勢國際講習會，1場次年

度亞太工作小組指導委員會議；辦理「臺越

土壤及地下水保護技術暨科學合作協定」

第 4次指導委員會議、「臺韓土壤及地下水

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備忘錄」之展延協商及

臺泰土壤與地下水技術論壇。 

四、 補助國內學術單位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

技術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共 47案，其中屬

實驗室研究型計 30案，屬技術試驗模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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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計 17案，完成 2場次「2021土水跨域技術

產學發表暨技術媒合會」，展示 6項環保科

技商品、30件技術研發成果海報影片，及

3部技術影片、6篇專欄；並促成 4組產學

團隊簽訂合作意向書。 

 四、 補助地方政府執

行土壤、地下水污

染整治相關工作 

一、 110年督導及協助地方政府公告 98處污染

控制場址，包含 79筆農地、3處加油站、

13處工廠、2處儲槽及 1處其他類型場址；

完成 895 處控制場址污染改善、驗證及解

除列管，包括 874筆農地、4處加油站、12

處工廠、1處儲槽、1處軍事場址及 3處其

他類型場址。 

二、 110年度補助 22個地方政府進行年度例行

性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監測及查證作

業，已完成調查農地 722處、加油站 32處、

儲槽 7 處、非法棄置場址 16 處、工廠 83

處及 104處其他場址。 

三、 補助地方政府進行全國污染農地改善相關

工作，完成彰化縣等縣市受污染農地 20筆

約 2.31公頃之食用作物剷除銷燬、2,026筆

約 142 公頃停止耕種等補償作業，及 115

公頃污染農地改善工作。 

四、 補助地方政府土壤及地下水高污染潛勢區

補充調查等相關工作，完成確認臺中工業

區北側有 4 處污染團，並有 2 處已釐清污

染源；修正「嘉義縣地下水富砷機率分佈地

圖」；臺南市後壁區嘉安段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調查及估算清除處理費用，並移送檢調

單位作為案情偵辦證據；及苗栗頭份竹南

地區地下水污染來源未明確及停滯場址之

補充調查。協助高雄市進行乙烯場址污染

熱區調查、回收高污染濃度約 1,400公升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12年度 

3-9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地下水生物循環系統進行污染邊界攔阻

等。 

五、 協助督導地方進行重大列管場址執行改善

及監督，督導高雄市進行中油大林廠之高

污染潛勢土水調查及 4處工業區，共計 131

口次採樣作業，並完成中油高煉廠第 1 階

段驗證工作；新竹香山區地下水含氯污染

場址，採用現地厭氧生物復育法執行應變

與改善工作。 

一般行政管

理計畫 

一、 辦理基金之相關

行政業務作業事

項 

二、 召開基金管理委

員會定期及不定

期會議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之管理與運

用，以利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相關調查、

查證與整治工作。 

召開 2 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委員

會會議，並辦理多次工作計畫技術諮詢、審查會

議，以監督及審議基金之運作。 

一般建築及

設備計畫 

一、 辦理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調查、整治

監督等業務所需

設備 

二、 多功能會議室整

修計畫所需購建

固定資產 

配合數位新世代辦公環境政策，完成建置視訊

會議相關設備及購置業務所需之攜帶型電腦設

備。 

 

辦理「本署新設會議中心裝修及結構補強統包

工程」因配合國家圖書館點交館舍期程，於 111

年 7 月以後始能進場施工，爰相關購建固定資

產經費已申請保留至 111年度續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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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111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

計畫 

一、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策略規劃 

一、 完成「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第四條修正預告。 

二、 依法徵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進行

申報審理、收入校核及統計作業，111年度

已審理申報案件 1 萬 7,352 件，出口退費

19件，實際徵收金額為 4億 5千萬餘元，

並完成 130 件現場查核作業維護整治費徵

收公平性；亦完成複審申報案件 250 件、

出口退費 19 件、工程及保險退費 15 件。

另完成 52件申請停止徵收案件及 4件申請

優惠費額案件。完成修訂「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費審理原則」（初稿），及新增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繳費窗口：「e-Bill 全國

繳費網」，提升繳費人繳費之便利性。 

三、 執行全國底泥品質檢測備查作業，已完成

審核採樣計畫書共 77件、底泥品質資料申

報共 195 件；另完成 2 場次灌溉渠道底泥

品質管理策略研商會議。 

四、 完成 6 處非地表水引灌範圍農地調查及 2

處農地土壤重金屬污染增量區域調查。 

五、 研析 110 年區域性監測井之背景水質監測

結果，依據歷年水質變化趨勢檢討調整 111

年度監測頻率；另針對監測井適宜性完成 8

口監測井現勘複驗訪談工作，後續將依據

訪談結果規劃地下水採樣，以評析監測井

位置代表性。完成地下水優先關切物質計

45口次追蹤調查採樣工作，後續依結果檢

討管制標準；另完成 2 組之水質自動連續

設備裝設，後續將分析水質數據研提管理

方案。 

六、 為推動受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設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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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理受污染土地設置太陽光電設施推廣、媒

合等作業；截至 111年 6月，已掌握 63.98

公頃（約 47.7 MW）地主具有設置意願，

其中 23.46公頃（約 22.96 MW）已辦理行

政契約及農業設施容許使用申請等行政程

序。並歸墊農地整治代為支出經費 3 千萬

餘元，以健全土污基金永續利用。 

七、 滾動式更新脆弱度風險地圖成果，依據跨

部會資料交換協商進行計算因子調整，持

續研擬脆弱度風險地圖與地下水資源消耗

熱區保護措施比較，作為地下水污染潛勢

風險管理基礎依據。 

八、 執行土壤及地下水宣導業務，辦理 3 場次

土水保護桌遊種子教師體驗營，向教師說

明臺灣目前面臨的土壤及地下水問題，以

桌遊方式體驗土水污染可行之整治、改善

及預防等管理措施，並示範演繹課堂教學

的關鍵重點。 

九、 推動國（公）有污染土地活化再利用，完成

場址現況盤點，召開 5場次跨部會研商會，

並推動 1 處示範案例，建立基金代執行整

治與土地活化再利用通案性原則。 

 二、 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調查、應變及整

治之推動 

一、 進行高污染潛勢事業調查工作，完成 10場

現場預防管理作業。 

二、 完成勾稽約 5,400 家次地下儲槽系統業者

申報資料，篩選 4 家異常者由地方環保局

進行污染調查，確認無污染情形。 

三、 完成地下水源頭 3 處樣區環境場址現勘及

調查評估情形；蒐整評析我國歷年自來水

使用受影響情形，並完成 105 口自來水取

水井現況診斷工作。 

四、 提出臺南市永康地下水污染場址周遭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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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污染調查規劃，執行 1次全場區監測作業，

採樣 15口監測井，並進行濃度趨勢分析。 

五、 完成 6 處應加速改善場址之整治規劃補充

調查作業並研提後續改善管理建議方案；

另檢討修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審查及

監督作業要點，完成 1場次機關研商會議，

並於 111 年 2 月函頒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

址改善審查及監督作業應注意樣態表。 

 三、 提升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調查及整

治技術工作 

一、 辦理 ReSAG亞太土水工作小組 2022年任

期第 1 次視訊會議，並針對泰國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法規制度及關切議題進行意

見交流。 

二、 提升地下環境分析模式使用者介面整合平

台友善度，完成 1處場址補充調查、12場

次環保局/整治業者訪談作業。 

三、 完成 6 處污染場址採樣，運用鑑識技術可

鑑別國內汽油供應源。更新指紋圖譜資料

庫，建立汽油鑑識作業程序指引。完成 3場

次鑑識技術推廣暨成果會議。 

四、 推動綠色永續整治觀念，完成 5 場次污染

場址最佳管理措施現場檢核作業及完成網

路版綠色永續整治評估系統優化改版，並

新增 3 項模組化工具集；另完成「綠色技

術試驗及綠色整治材料參考指引」。 

五、 補助 47 案國內學術單位執行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技術研究與模場試驗專案，開

發油污染土壤減容、綠色資材移除重金屬、

電動力整治及生物復育等調查與整治技

術，並建立技術共享平台，傳遞我國技術研

發量能。 

六、 完成 112人次受體呼吸速率量測試驗及 30

人次 3日活動能量代謝試驗，並針對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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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受體於不同曝露情境調查作業完成問卷設

計。 

 四、 補助地方政府執

行土壤、地下水污

染整治相關工作 

一、 111年督導及協助地方政府完成公告 18處

污染控制場址，包含 1筆農地、15處工廠

及 2處其他類型場址；完成 50處控制場址

污染改善、驗證及解除列管，包括 44筆農

地、1處加油站、3處工廠及 2處其他類型

場址。 

二、 111年補助 22個地方政府進行年度例行性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監測及查證作業。

協助臺中市進行高污染潛勢區查證、監測

作業；嘉義縣等 2縣市進行場址評估調查、

應變及桃園市等 2 縣市污染場址管理推動

作業。 

三、 111 年補助地方政府進行全國污染農地改

善相關工作，上半年完成彰化縣等縣市受

污染農地 28.1公頃停止耕種等補償作業；

並完成 7.11公頃污染農地改善。 

四、 協助臺南市政府環保局審查中石化公司所

提之污染整治相關文件共計 45 份及辦理

16場次相關會議、完成辦理五氯酚區驗證、

熱處理處理土 1 萬 9 千餘公噸及濕處理處

理土 3 萬 9 千餘公噸之效能驗證，結果均

低於土壤污染管制標準，掌握環境品質，進

行污染場址周界管制區管理及環境抽測。 

五、 補助高雄市針對高雄煉油廠加速改善辦理

監督工作，完成 190 點次土壤驗證工作，

設置 22口簡易井、9口標準井及執行 30口

次地下水驗證作業。另針對乙烯場址洩漏

事件辦理應變及周邊場址監督工作，完成

高濃度污染物回收及污染邊界處攔阻工

作，地下水下游處污染去除率達 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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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並完成地下水監測 32口次，地質鑽探 2點

次及自記式水位計觀測 6月次，連續 LEL

氣體（測爆）監測 6 個月、縮時攝影 6 個

月及宣導影片 1件。 

一般行政管

理計畫 

召開基金管理委員會

定期及不定期會議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之管理與運

用，辦理 1 場次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

理會委員會議，以監督及審議基金之運作。 

一般建築及

設備計畫 

一、 辦公大樓空間調

整規劃及會議中

心建置作業所需

購置通訊及事務

性設備等 

二、 辦理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調查、整治

監督等業務所需

設備 

因配合國家圖書館點交館舍期程，本署辦公空

間調整暨建置會議中心計畫，已完成相關發包

作業，現執行中。 

 

 

配合行政院資訊改造政策，預計下半年完成機

房共構所需伺服器等汰換擴充作業。 

 

伍、 其他 

無。 



預 算 主 要 表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

1,086,706 基金來源 1,080,127 1,007,724 72,403

1,042,845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1,075,939 1,002,843 73,096

1,040,499 　　污染整治收入 1,075,939 1,002,843 73,096

2,346 　　違規罰款收入 0 0 0

4,501 　財產收入 4,188 4,881 -693

1 　　財產處分收入 0 0 0

4,500 　　利息收入 4,188 4,881 -693

39,360 　其他收入 0 0 0

39,360 　　雜項收入 0 0 0

1,210,526 基金用途 1,074,705 1,233,139 -158,434

1,144,287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994,637 1,155,862 -161,225

63,493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79,718 74,397 5,321

2,746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50 2,880 -2,530

-123,820 本期賸餘（短絀） 5,422 -225,415 230,837

1,894,083 期初基金餘額 1,544,848 1,737,863 -193,015

0 解繳公庫 0 0 0

1,770,263 期末基金餘額 1,550,270 1,512,448 37,822

註：1.前年度決算數為審定決算數；上年度預算數為法定預算數。

　　2.前年度決算數細數之和與總數或略有出入，係四捨五入關係。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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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金來源： 

本年度預計收入 10億 8,012萬 7千元： 

（一）污染整治收入 10億 7,593萬 9千元。（詳 3-19~3-20頁基金來源明細表） 

（二）利息收入 418萬 8千元。（詳 3-20頁基金來源明細表） 

二、 基金用途： 

本年度預計支出 10億 7,470萬 5千元： 

（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9億 9,463萬 7千元。（詳 3-21~3-30頁基金用途明細

表） 

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劃 1億 7,410萬 1千元。 

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應變及整治之推動 1億 7,736萬 8千元。 

3. 提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整治技術工作 1億 3,437萬 5千元。 

4. 補助地方政府執行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工作 5億 879萬 3千元。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7,971萬 8千元。（詳 3-30~3-32頁基金用途明細表）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5萬元。（詳 3-32~3-33頁基金用途明細表） 

三、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賸餘 542萬 2千元。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5,422

  調整非現金項目 -32,153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26,731

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減少短期投資及短期貸墊款 0

  減少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 0

  準備金

  減少其他資產 0

  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0

  其他項目之現金流入 0

  增加短期投資及短期貸墊款 0

  增加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及 0

  準備金

  增加其他資產 0

  減少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0

  其他項目之現金流出 0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0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26,731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610,581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583,850

　　　　　　　　　　中華民國112年度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現金流量預計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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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數量

(業務量)
利(費)率 金  額

徵收及依法分配收入 1,075,939

  污染整治收入 1,075,939 1.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第28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為整

治土壤、地下水污染，得對公告

之物質，依其產生量及輸入量，

向製造者及輸入者徵收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整治費。

 2.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收費辦法第9條規定，已繳納整

治費之進口物質於出口時，其繳

費人得依前一季實際出口數量，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退還其已繳

納整治費費額70%，並得充作其

後應繳納費額之一部分。退費之

申請應於出口之下兩季結束前提

出。

 3.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收費辦法第10條規定，繳費人投

保環境損害責任險或等同效益保

險及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

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備或工程所

實際支出費用，得以會計年度為

計算單元，申請退還部分實際繳

納之整治費。經審查核定者，其

退費金額，以其前一年度實際繳

納整治費費額25%為上限，並得

充作其後應繳納費額之一部分。

預估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收

入1,075,939千元。

 (1)石油系有機物：13.2元 /公噸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中華民國112年度

基金來源明細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科 目 及 業 務 項 目 單 位
預 算 數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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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數量

(業務量)
利(費)率 金  額

× 40,709,904公噸 =537,371千元

。

 (2)含氯碳氫化合物：43.8元 /公

噸 × 1,717,671公噸 =75,234千元

。

 (3)非石油系有機物：22.9元 /公

噸 × 31,441 公 噸 =720 千 元 。

 (4)農藥： 65.9元 /公噸 × 152公

噸=10千元。

 (5)重金屬及重金屬化合物：74

.2元 /公噸 × 579,394公噸 =42,9

91千元。

 (6)其他： 83元 /公噸 × 5,578公

噸=463千元。

 (7)廢棄物： 316.8元 /公噸 × 1,

323,074公噸=419,150千元。

財產收入 4,188

  利息收入 4,188 本年度基金孳息收入4,188千元

 1.專戶利息： 453,349千元 x0.0

8％=363千元。

 2.定存利息： 850,000千元 x0.4

5％=3,825千元。

 總　　　　　計 1,080,127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來源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科 目 及 業 務 項 目 單 位
預 算 數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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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1,144,287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

畫

994,637 1,155,862

214,256 01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

治策略規劃

174,101 203,107

131,107   服務費用 92,164 128,239

0     郵電費 100 100 寄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劃之

研商、說明、法令宣導及公聽等會議資

料，需郵電費100千元。

516     旅運費 1,500 1,500 進行污染土壤處理追蹤查核等策略規劃

相關工作之差旅費及專家學者出席研商

、審查等工作會議之交通費用，需旅運

費1,500千元。

0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100 100 推動污染整治策略規劃工作之公聽、審

查及研商等相關會議所需說明資料之印

刷費，需印刷裝訂及公告費100千元。

123,871     專業服務費 83,739 119,814 1.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申報審

理與徵收制度檢討等作業，需專業服務

費13,804千元。

2.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運用

政策評估等有關業務，需專業服務費4,

000千元。

3.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風險管理

與強化風險溝通等業務，需專業服務費

7,100千元。

4.辦理底泥品質管理與查核等業務，需

專業服務費6,240千元。

5.推動污染土壤離場管理及查核等相關

工作，需專業服務費2,560千元。

6.辦理公告事業用地土壤污染評估、調

查及檢測制度等相關工作，需專業服務

費5,100千元。

7.推動全國土壤、地下水污染管理等工

作，需專業服務費8,070千元。

8.建立污染土地再利用示範場址等相關

工作，需專業服務費7,750千元。

9.健全污染整治業務相關策略規劃、評

核及資料整合分析等工作，需專業服務

費18,015千元。

10.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關法規研析及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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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訴訟求償，需專業服務費7,800千元。

11.執行臺灣環境永續發展目標政策分

析、推動及辦理研習活動，需專業服務

費2,000千元。

12.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

劃等相關工作所需專家學者之審查、諮

詢等費用，需專業服務費1,300千元。

1,491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1,500 1,500 運用多元媒體露出，推廣土壤及地下水

保護觀念，需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1,

500千元。

5,229     推展費 5,225 5,225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之行銷

宣導活動，以整治及預防為主題，進行

相關展示、研討、觀摩會等活動，促進

民眾對土水污染之覺知與保護概念，需

推展費5,225千元。

14   材料及用品費 30 30

14     用品消耗 30 3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劃之

相關工作計畫審查、研商及公聽會議誤

餐及事務性消耗用品等，需用品消耗30

千元。

15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

 關手續費

0 0

15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0 0

19,755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16,125 12,128

19,755     購置無形資產 16,125 12,128 1.執行資安管理及系統功能擴增，建置

智慧化工具並導入分析技術，需購置無

形資產5,310千元。

2.辦理收費申報及場址管理等策略規劃

相關工作所需之應用系統作業，需購置

無形資產10,815千元。

1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0 0

1     規費 0 0

63,365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65,782 62,710

63,365     捐助、補助與獎助 65,782 62,710 1.補助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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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活動，需捐助、補助與獎助1,000千元

。

2.依環境教育法第8條第2項規定，補助

撥入環境教育基金，需捐助、補助與獎

助64,782千元。

197,471 0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

查、應變及整治之推動

177,368 203,992

189,473   服務費用 167,104 203,398

4     郵電費 74 74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高污染潛勢事業、貯

存系統等預防管理及應加速場污染調查

評估、改善等相關工作，需召開相關說

明、研商及聯繫會議公文資料等寄送費

用，需郵電費74千元。

374     旅運費 950 95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調查及應加

速場址污染調查評估、改善等所需差旅

費，及專家學者出席研商、審查等相關

工作會議之交通費，需旅運費950千元

。

1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20 20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高污染潛勢事業、貯

存系統等預防管理及應加速場污染調查

評估、改善等工作，舉辦有關研商、說

明及公聽會等所需印刷會議資料，需印

刷裝訂及公告費20千元。

189,094     專業服務費 166,060 202,354 1.辦理全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潛勢調查

及管理等相關業務，需專業服務費19,3

50千元。

(1)推動事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管

理機制。

(2)貯存系統污染預防管理等。

(3)產業聚落用地地下水污染預防管理

。

(4)辦理特定高污染潛勢區土壤、地下

水污染及環境感測等相關調查、監測工

作。

2.推動應加速改善場址污染調查評估、

改善及管理等工作，需專業服務費51,3

92千元。

3.辦理土壤及地下水相關性質特徵、關

切物質調查及基線監測等工作，需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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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服務費9,320千元。

4.辦理區域性監測井地下水監測等，需

專業服務費28,000千元。

5.強化事業廢棄物流向追蹤管理工作，

避免污染土地及地下水之情形，需專業

服務費7,065千元。

6.透過源頭減量設計、流布調查、追蹤

管理及精進廢棄物資材化後之再利用，

避免疑似有害物質影響受體，減少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需專業服務費14,940千

元。其中依行政院111年6月27日院臺環

字第1110015838號函核定「減量回收及

資源循環推動計畫」，辦理推動物料資

源循環、推動源頭減量、循環採購、推

動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等相

關工作，基金總經費343,000千元(另公

務預算3,146,000千元 )，執行期間112

至116年，屬跨年度連續性計畫，本年

度編列第1年經費59,240千元，本基金

配合編列10,440千元。

7.依據行政院108年5月17日院臺環字第

1080012045號函及110年11月5日院臺環

字第1100032994號函核定「建構安全化

學環境計畫」，辦理健全化學物質安全

管理、降低化學物質事故危害風險、強

化我國災害防救專業能力等項目，以維

護國民健康與安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基金總經費107,852千元，執行期

間109至113年，屬跨年度連續性預算（

109年度編列27,000千元，110年度編列

26,852千元，111年度編列27,000千元

），本年度編列第4年經費27,000千元

，其中本項目配合編列13,000千元，為

強化化學物質之管理，預防污染土壤、

地下水，辦理化學物質流布之環境介質

評估調查，需專業服務費13,000千元。

8.辦理非法棄置場址科技工具應用、後

續追蹤管理及系統維運，並利用AI及大

數據分析污染情形及潛在污染廠家名單

 3-24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等相關工作，需專業服務費8,300千元

。

9.依行政院111年2月23日院臺環字第11

10003116號函核定「運用新興科技工具

與遙測技術提升廢棄物棄置場址監控及

執法效能計畫」，蒐集及分析全國廢棄

物棄置場址及相關圖層資訊，產製非法

棄置潛勢熱區圖層，並進行後續管制等

工作，總經費110,000千元，執行期間

為112年至117年，屬跨年度連續性預算

（113年度以後經費需求計96,257千元

），本年度編列第1年經費13,743千元

，規劃分析廢棄物非法棄置場址資料、

清運車輛軌跡行車路徑特徵，並建立廢

棄物棄置場址圖資平臺之雛型規劃，需

專業服務費13,743千元。

10.辦理高污染潛勢調查及場址查核等

相關工作之執行成效，所需專家學者之

審查等費用，需專業服務費950千元。

215   材料及用品費 338 338

215     用品消耗 338 338 辦理有關污染預防管理與列管場址污染

調查評估等工作所需現場消耗性用品，

需用品消耗338千元。

124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

 關手續費

161 161

0     地租及水租 20 20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整治工作

，召開相關說明等會議場地費用，需地

租及水租20千元。

124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141 141 辦理污染案件現場調查、查證及場址現

勘等工作所需車輛租賃費用，需交通及

運輸設備租金141千元。

7,66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9,765 95

836     購建固定資產 0 0

6,824     購置無形資產 9,765 95 進行貯存系統申報等污染預防管理及地

下水資料整合平台等工作所需之應用系

統作業，需購置無形資產9,76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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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0   其他 0 0

0     其他支出 0 0

158,948 03 提升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調查及整治技術工作

134,375 186,386

98,764   服務費用 80,430 113,749

12     郵電費 10 10 寄送科研模場試驗計畫與提升本土調查

技術等公文、報告書相關資料，需郵電

費10千元。

994     旅運費 2,557 2,912 1.辦理新興技術試驗、鑑識技術及科研

模場等提升技術能力相關工作之差旅費

及專家學者出席各項工作相關審查、諮

詢會議之交通費，需旅運費1,100千元

。

2.參加國際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調查

、整治及管理相關研討會，需國外旅運

費1,457千元，其中：

(1)東南亞國家主辦之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國際研討會、論壇或會議，進行

雙邊交流合作，需國外旅運費360千元

。

(2)東北亞國家主辦之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國際研討會、論壇或會議，進行

雙邊交流合作，需國外旅運費160千元

。

(3)國際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保

育與環境整治研討會(ICSWCRCER)，

需國外旅運費100千元。

(4)2023風險分析學會(SRA)年度會議，

需國外旅運費105千元。

(5)太平洋國家主辦之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國際研討會、論壇或會議，進行

雙邊交流合作，需國外旅運費100千元

。

(6)國際永續整治論壇(SustRem)，需國

外旅運費100千元。

(7)辦理土壤及地下水低碳永續治理技

術研習，需國外旅運費532千元。

70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20 20 辦理研究模場等提升技術能力工作有關

研討、審查會議所需文件資料印刷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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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需印刷裝訂及公告費20千元。

2,349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0 0

2     保險費 0 0

0     一般服務費 0 0

95,337     專業服務費 77,843 110,807 1.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國際

研討會，進行交流合作、成果展示及人

才培育等工作，需專業服務費6,839千

元。

2.辦理油品污染鑑識技術等相關工作，

需專業服務費4,400千元。

3.進行農地重金屬與特定作物之相互影

響研究等工作，需專業服務費2,500千

元。

4.推動綠色永續韌性整治與技術驗證制

度等業務，需專業服務費11,350千元。

5.推動多元化技術發展及交流平台等相

關工作，需專業服務費2,555千元。

6.提升本土化污染調查、整治等技術工

作品質相關業務，需專業服務費10,161

千元。

7.發展地下環境數據解析評估及土壤碳

滙資料蒐集等相關業務，需專業服務費

11,256千元。

8.技師簽證查核、公害糾紛處理及相關

資料系統維運管理等工作，需專業服務

費4,000千元。

9.無機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檢測技術開

發等所需之樣品分析等工作，需專業服

務費21,100千元。

10.辦理專業人員技術訓練，需專業服

務費2,182千元。

11.為提升國內污染整治能力等辦理各

項工作審查、研討會議專家學者出席審

查、諮詢費用，需專業服務費1,500千

元。

6,554   材料及用品費 4,180 8,310

6,554     用品消耗 4,180 8,310 1.辦理土壤、地下水及科研模場試驗等

計畫審查會議、活動所需用品等，需用

品消耗28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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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2.無機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檢測技術開

發等所需之樣品分析等工作，需用品消

耗3,900千元。

336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

 關手續費

90 90

284     地租及水租 40 40 辦理國際合作交流或提升技術能力工作

等相關活動所需大型會議場地，需地租

及水租40千元。

52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50 50 辦理提升污染整治技術能力等相關業務

活動所需車輛租金，需交通及運輸設備

租金50千元。

3,295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4,675 4,237

2,795     購建固定資產 0 1,000

500     購置無形資產 4,675 3,237 辦理技術推廣應用平台等提升技術相關

工作所需之應用系統作業，需購置無形

資產4,675千元。

50,000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45,000 60,000

50,000     捐助、補助與獎助 45,000 60,000 補助學術研究機構進行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科研與模場試驗計畫等，需捐助、補

助與獎助45,000千元。

573,612 04 補助地方政府執行土

壤、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

工作

508,793 562,377

573,519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508,793 562,377

573,519     捐助、補助與獎助 508,793 562,377 1.協助及補助地方政府針對污染場址之

調查、評估、管制及整治監督計畫等之

執行，需捐助、補助與獎助402,193千

元。

(1)補助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相關之

調查及查證等工作。

(2)進行土壤及地下水高污染潛勢區查

證、監測等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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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3)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實際狀

況所進行之相關應變必要措施、調查評

估等。

(4)污染列管場址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範圍調查、風險評估、再利用及整治監

督等工作之執行。

(5)進行全國受污染農地改善工作與配

合改善所需停耕補償作業等相關經費。

(6)執行土壤、地下水污染時所需採取

之緊急應變作為。

2.辦理地方政府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業務之成效作業，需捐助、補助與

獎助2,600千元。

3.依據行政院108年5月17日院臺環字第

1080012045號函及110年11月5日院臺環

字第1100032994號函核定「建構安全化

學環境計畫」，辦理健全化學物質安全

管理、降低化學物質事故危害風險、強

化我國災害防救專業能力等項目，以維

護國民健康與安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基金總經費107,852千元，執行期

間109至113年，屬跨年度連續性預算（

109年度編列27,000千元，110年度編列

26,852千元，111年度編列27,000千元

），本年度編列第4年經費27,000千元

，其中本項目配合編列14,000千元，為

強化化學物質管理，預防污染土壤、地

下水，辦理補助地方政府執行毒性及關

注化學物質運作場所查核及用途流向調

查等，需捐助、補助與獎助14,000千元

。

4.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預防事業廢水重金

屬或氨氮等污染土壤及地下水工作，需

捐助、補助與獎助27,000千元。

5.協助地方政府執行廢棄物非法棄置緊

急應變相關工作，避免場址周遭土壤、

地下水污染，需捐助、補助與獎助20,0

00千元。

6.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預防土壤、地下水

 3-29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污染有關之化學物質查核輔導計畫，需

捐助、補助與獎助36,000千元。

7.依行政院111年1月26日院臺環字第11

00041863號函核定「預防環保犯罪暨智

慧執法打造綠色幸福家園計畫」，辦理

建置全國智慧化稽查及整合性管理決策

平臺、健全稽查專精能力及專業跨域支

援量能及打造雙智慧區塊稽查合作網絡

及充實執法科技工具等工作，基金預算

總經費276,000千元（另公務預算124,0

00千元），執行期間為112至117年，屬

跨年度連續性預算（113年度以後經費

需求計230,000千元），本年度編列第1

年經費46,000千元，其中本基金配合編

列7,000千元，辦理補助地方政府執行

「健全稽查專精能力及專業跨域支援量

能」，需捐助、補助與獎助7,000千元

。

92   其他 0 0

92     其他支出 0 0

63,493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79,718 74,397

63,493 01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79,718 74,397

366   用人費用 540 600

81     正式員額薪資 120 180 召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議委員報酬，需正式員額薪資120千元

。

285     超時工作報酬 420 42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相關業務，

需超時工作報酬420千元。

57,704   服務費用 68,892 69,159

402     水電費 696 696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業務所需之辦公

室水、電費等，需水電費696千元。

1,962     郵電費 1,864 1,630 辦理污染整治業務所需之郵資、電話費

及網路數據通信費等，需郵電費1,864

千元。

989     旅運費 550 550 召開基金管理會議及推動污染整治業務

，需旅運費550千元。

177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400 400 辦理業務所需各式報告書、公文及預、

決算書表、帳簿等資料，需印刷裝訂與

公告費400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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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741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4,188 5,300 1.依據行政院110年6月17日院臺環字第

1100018500號函核定「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辦公空間調整暨建置會議中心計畫」

，辦理建置本署會議中心(原國家圖書

館藝術暨視聽資料中心)，總經費85,20

0千元（另公務預算60,020千元），執

行期間110至112年，屬跨年度連續性計

畫 (110年度編列34,800千元、111年度

編列36,000千元)，本年度續編最後一

年度經費14,400千元，其中本基金配合

編列2,400千元，需修理保養及保固費2

,400千元。

2.維持辦公房屋、公務車及其他設備正

常運作所需維修，需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1,788千元。

148     保險費 190 190 辦公室保全、房屋及公務車保險等保險

費190千元。

45,337     一般服務費 51,719 49,193 針對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相

關所需契約勞力49人需50,535千元，承

攬人力2人需988千元，會議室管理費用

等需196千元，共需一般服務費51,719

千元。

7,948     專業服務費 9,285 11,200 1.辦理行政輔助資訊系統維護及共構機

房資訊設備監控與資安防護等工作，需

專業服務費7,000千元。

2.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員工

訓練及本署法規系統維護等工作，需專

業服務費285千元。

3.協助提升共用地理資訊、圖資整合應

用及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有關環境資

訊揭露等資訊服務，需專業服務費2,00

0千元。

786   材料及用品費 4,966 1,256

12     使用材料費 352 352 辦公室修繕所耗用之建築材料及相關設

備耗損所需零件置換等費用，需使用材

料費352千元。

774     用品消耗 4,614 904 1.本署會議室購置相關事務用品，需用

品消耗3,600千元。

2.業務辦公用之各類文具紙張、碳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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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辦公器具等事務性消耗用品，需用品消

耗1,014千元。

315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

 關手續費

560 590

4     地租及水租 20 2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等相關

會議所需場地租金，需地租及水租20千

元。

118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150 150 辦理業務用車輛租金，需交通及運輸設

備租金150千元。

194     雜項設備租金 390 420 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所需租

用之影印機等事務性設備租金，需雜項

設備租金390千元。

3,901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4,370 2,400

3,901     購置無形資產 4,370 2,400 1.辦理行政輔助資訊系統功能擴充，需

購置無形資產2,970千元。

2.配合行政院資訊改造政策，辦理共構

機房系統軟體擴充及汰換，需購置無形

資產400千元。

3.發展共用地理資訊、圖資整合應用及

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有關環境資訊揭

露相關系統功能，需購置無形資產1,00

0千元。

25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24 26

16     消費與行為稅 16 16 公務車輛之牌照稅，需消費與行為稅16

千元。

9     規費 8 10 公務車輛之燃料稅及行政規費等，需規

費8千元。

395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

 活動費

366 366

71     會費 30 30 參加學術研究團體等，需會費30千元。

324     分擔 336 336 分擔辦公室大樓管理費等，需分擔336

千元。

2,746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50 2,880

2,746 01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350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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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業 務 計 畫 及

用 途 別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計 畫 內 容 說 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中華民國112年度

2,746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

 產、非理財目的之長期

 投資及營舍與設施工程

 支出

350 2,880

2,746     購建固定資產 350 2,880 1.汰換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整

治監督等業務所需筆記型電腦，需購建

固定資產90千元。

2.配合行政院資訊改造政策，辦理機房

共構所需伺服器等硬體擴充及汰換，需

購建固定資產200千元。

3.汰換節能式空氣調節等設備，需購建

固定資產60千元。

1,210,526 總       計 1,074,705 1,2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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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別 單位

單 位 成 本

(元)或平均

利 ( 費 ) 率

數量 預 算 數 說 明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994,637 土 壤 及 地 下 水 污 染

整治計畫係為健全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法規，規

劃並建立我國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之緊急應變措施，

研擬污染整治因應策略，

及加強對污染源查證、管

制、控制、整治、監督等

各項業務，其工作效益無

法獨立計算單位成本。

      合       計 994,637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中華民國112年度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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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 度 及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 (費 )率
預 ( 決 ) 算 數 說 明

本年度預算數 994,637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994,637

上年度預算數 1,155,862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1,155,862

前年度決算數 1,144,287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1,144,287

109年度決算數 1,253,903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1,253,903

108年度決算數 1,250,309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1,250,309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中華民國112年度

5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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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科 目
上年度最高可

進 用 員 額 數
本年度增減(-)數

本年度最高可

進 用 員 額 數
說 明

管理會委員 23 0 23

兼任人員 9 0 9

     總       計 32 0 3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員工人數彙計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中華民國112年度

註：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所需契約勞力49人，承攬人力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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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金
退休及

卹償金

年 終

獎 金
退休金

分 擔

保險費

傷 病

醫藥費
其 他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120 0 0 0 0 0 0 0 120 420 540

　管理會委員 120 0 0 0 0 0 0 0 120 0 120

　兼任人員 0 0 0 0 0 0 0 0 0 420 420

    合       計 120 0 0 0 0 0 0 0 120 420 540

正式員

額薪資
總 計

福 利 費

科 目
聘僱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合 計

兼任人

員用人

費 用

註：辦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業務，契約勞力計需計時與計件人員酬金50,437千元，承攬人力計需

外包費988千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用人費用彙計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單位：新臺幣千元中華民國1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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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1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別 預 算 數 預 計 執 行 內 容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計畫 1,500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策略規劃 1,500 運用多元媒體露出，推廣土壤及地下

水保護觀念，需1,500千元

總       計 1,500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彙計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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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整治計畫

一 般 行 政

管 理 計 畫

一般建築及

設 備 計 畫

366 600 用人費用 540 0 540 0

81 180   正式員額薪資 120 0 120 0

285 420   超時工作報酬 420 0 420 0

477,048 514,545 服務費用 408,590 339,698 68,892 0

402 696   水電費 696 0 696 0

1,977 1,814   郵電費 2,048 184 1,864 0

2,873 5,912   旅運費 5,557 5,007 550 0

248 540   印刷裝訂及公告費 540 140 400 0

3,090 5,300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4,188 0 4,188 0

150 190   保險費 190 0 190 0

45,337 49,193   一般服務費 51,719 0 51,719 0

416,250 444,175   專業服務費 336,927 327,642 9,285 0

1,491 1,500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 1,500 1,500 0 0

5,229 5,225   推展費 5,225 5,225 0 0

7,569 9,934 材料及用品費 9,514 4,548 4,966 0

12 352   使用材料費 352 0 352 0

7,556 9,582   用品消耗 9,162 4,548 4,614 0

790 841 租金、償債、利息及相關手續 811 251 560 0

費

288 80   地租及水租 80 60 20 0

308 341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金 341 191 150 0

194 420   雜項設備租金 390 0 390 0

37,357 21,740 購建固定資產、無形資產、非 35,285 30,565 4,370 350

理財目的之長期投資及營舍與

設施工程支出

6,377 3,880   購建固定資產 350 0 0 350

30,980 17,860   購置無形資產 34,935 30,565 4,370 0

26 26 稅捐及規費（強制費） 24 0 24 0

16 16   消費與行為稅 16 0 16 0

10 10   規費 8 0 8 0

687,279 685,453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照 619,941 619,575 366 0

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71 30   會費 30 0 30 0

686,884 685,087   捐助、補助與獎助 619,575 619,575 0 0

324 336   分擔 336 0 336 0

92 0 其他 0 0 0 0

92 0   其他支出 0 0 0 0

1,210,526 1,233,139         合       計 1,074,705 994,637 79,718 350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各項費用彙計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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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單位：新臺幣千元

110年 12月 31

日 實 際 數
科 目

112年 12月 31

日 預 計 數

111年 12月 31

日 預 計 數
比較增減(-)

2,174,352 　　　　　　資產 1,933,437 1,952,422 -18,985

2,168,844 流動資產 1,927,928 1,946,913 -18,985

1,208,501 　現金 1,583,850 1,610,581 -26,731

258,304 　應收款項 255,297 238,164 17,133

102,038 　預付款項 88,781 98,168 -9,387

600,000 　短期貸墊款 0 0 0

0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貸墊款 0 0 0

及準備金

0 　準備金 0 0 0

5,509 其他資產 5,509 5,509 0

5,509 　什項資產 5,509 5,509 0

2,174,352 資產總額 1,933,437 1,952,422 -18,985

404,090 　　　　　　負債 383,167 407,574 -24,407

219,199 流動負債 198,276 222,683 -24,407

186,480 　應付款項 165,557 189,964 -24,407

32,719 　預收款項 32,719 32,719 0

184,891 其他負債 184,891 184,891 0

184,891 　什項負債 184,891 184,891 0

1,770,263 　　　　　基金餘額 1,550,270 1,544,848 5,422

1,770,263 基金餘額 1,550,270 1,544,848 5,422

1,770,263 　基金餘額 1,550,270 1,544,848 5,422

2,174,352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1,933,437 1,952,422 -18,985

註：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預計期末金額為7,837千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預計平衡表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

　　　　　　中華民國112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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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類型

土地 70,434 - -

房屋及建築 27,858 6,003 -

機械及設備 31,818 25,860 290 (1)

交通及運輸設備 4,663 2,814 -

雜項設備 6,171 3,114 60 (1)

電腦軟體 74,909 - 34,935 (1)

合計 215,853 37,791 35,285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

/長期投資評價

取得成本

(期初餘額)
增加

本年度變動

項　　　目

行政院環

土壤及地下水

中華民國

資本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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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金額 類型

- - 70,434

- 469 21,386

71 (5)
主要增加原因為增置；

主要減少原因為報廢。
508 5,669

- 217 1,632

93 (5)
主要增加原因為增置；

主要減少原因為報廢。
44 2,980

13,110 (9)
主要增加原因為增置；

主要減少原因為攤銷。
- 96,734

13,274 1,238 198,835

明細表

減少

本年度變動

主要增減

原因說明

本年度累計折舊/

長期投資評價

變動數

境保護署

污染整治基金

   112年度

期末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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